
111學年度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審查結果公告 

 

一、111學年度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申請案，業經本校 111年 12月 01日 111年度第三次

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審查完竣，並簽奉校長核定。「教學實踐研究之定額制獎勵金」計 34名教師

獲補助，「積點制獎勵金」計 47名教師獲補助。通過名單如下所示(依筆劃排序)。 

 

(一)定額制通過名單 

 

學院 項次 系所名稱 職稱 教師姓名 

機電學院 

1 車輛工程系 教授 蕭耀榮 

2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特聘教授 顏維謀 

3 能源與冷凍空調工程系 教授 簡良翰 

4 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助理教授 莊政達 

5 製造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李仕宇 

6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丁振卿 

7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顏毅廣 

8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林懷恩 

電資學院 1 電子工程系 教授 曾恕銘 

工程學院 
1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徐曉萱 

2 資源工程研究所 教授 羅偉 

管理學院 

1 經營管理系 助理教授 劉祐綸 

2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教授 丁秀儀 

3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教授 王貞淑 

4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教授 林淑玲 

5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 助理教授  魏銪志 

設計學院 

1 工業設計系 教授 曾俊儒 

2 工業設計系 教授 鄭孟淙 

3 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王鴻祥 

4 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李易叡 

5 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張若菡 

6 工業設計系 助理教授 梁又文 

7 互動設計系 教授 曹筱玥 

8 互動設計系 副教授 陳圳卿 

9 互動設計系 副教授 黃儀婷 

10 互動設計系 副教授 戴楠青 

11 互動設計系 助理教授 韓秉軒 

12 建築系 助理教授 黃少妤 

13 建築系 助理教授 黃光廷 

人社學院 1 文化事業發展系  副教授 吳岳錚 



2 外語中心 助理教授 陳昭伶 

3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林建洲 

4 應用英文系 教授 林彥良 

5 體育室 助理教授 張文馨 

 

  



 

(二)積點制通過名單 

 

學院 項次 系所名稱 職稱 教師姓名 

機電學院 

1 車輛工程系 教授 蕭耀榮 

2 智慧自動化工程科 助理教授 莊政達 

3 製造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李仕宇 

4 製造科技研究所 助理教授 楊侑倫 

5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許志明 

6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許華倚 

7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林懷恩 

電資學院 

1 光電工程系 副教授 鄭鈺潔 

2 資訊工程系 教授 吳和庭 

3 資訊工程系 教授 郭忠義 

4 資訊工程系 教授 楊士萱 

5 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陳碩漢 

6 電子工程系 助理教授 鍾明桉 

7 電機工程系 教授 李俊賢 

8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于治平 

9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林子喬 

工程學院 

1 土木工程系 助理教授 杜敏誠 

2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 助理教授 李旻璁 

3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徐曉萱 

4 資源工程研究所 教授 羅偉 

管理學院 

1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副教授 黃瀅瑛 

2 經營管理系 副教授 張瑋倫 

3 經營管理系 助理教授 劉祐綸 

4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教授 丁秀儀 

5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教授 王貞淑 

6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教授 林淑玲 

7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教授 鄭麗珍 

8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助理教授 魏銪志 

設計學院 

1 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王鴻祥 

2 工業設計系 副教授 李易叡 

3 工業設計系 講師 黃孟帆 

4 互動設計系 助理教授 韓秉軒 

5 互動設計系 副教授 陳圳卿 

6 互動設計系 副教授 戴楠青 

7 建築系 助理教授 黃少妤 

8 建築系 助理教授 黃光廷 



人社學院 

1 文化事業發展系 助理教授 吳欣怡 

2 文化事業發展系 助理教授 陳涵秀 

3 外語中心 助理教授 陳昭伶 

4 外語中心 講師 王伯雅 

5 外語中心 講師 林煜善 

6 外語中心 講師 劉慧雯 

7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林建洲 

8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蔡明誠 

9 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副教授 陳志遠 

10 應用英文系 教授 林彥良 

11 體育室 教授 蔣憶德 

 

二、111學年度教務處教學彈性薪資之支給標準如下： 

 

(一)通過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」之定額獎勵金，於計畫執行期間獎勵每月 8千元，按月核發一

年；額外獎勵 109年度獲教育部遴選為「教學績優計畫」執行主持人，每月獎勵金 8千元，

按月核發一年。 

 

(二)積點制獎勵金總點數排序前 20 名且總點數在 15 點(含)以上者，每月獎勵金 1 萬元；未獲前

述獎勵金，其總點數排序在前 60名且總點數在 12點(含)以上者，每月獎勵金 8千元；未獲前

述獎勵金，其總點數排序在前 60名且總點數在 8點(含)以上者，每月獎勵金 5千元，獎勵金

自申請日之次學年度按月核發一年。 

 


